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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轨道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海宁分公司：
按照贵司供应商入库征集公告要求，我司自愿加入贵司供应商库，并接受资格要求、遵守贵司采购及供应商相关管理规定而确定的进入贵司供应商库的类别，今后如有供应商选择项目，贵司可通过以下联系方式通知我司，信息一经发送成功，将视为我司已确认接收。若以下联系方式发生变更，我司将通过公函的形式向贵司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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